
松山区教育局关于
《赤峰市松山区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工作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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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起草背景
　 （一）中小学招生入学是我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环节和关键环节，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影响面广，社会关注度高。
　 （二）免试入学是法律赋予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是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
　 （三）规范有序做好2021年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有利于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促进优质均衡发展，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青少年公平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
   （四）2021年松山区中小学招生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随着松山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心城区、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外旗县区居民、松山区农村人口和外地经商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学生数量剧增，生源过多与学校学位不足的供需矛盾仍然是松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主要矛盾。
 二、起草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的紧急通知》;
（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四）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全区中小学校消除大班额工作情况的通报》;
（五）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松山区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一）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各中小学校不得随意增减班级数，不得突破班额。
（二）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区教育局和各招生学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政策规定，严格要求各级各类人员模范遵守招生政策，严格控制条子生、择校生、择班生，不符合城区入学条件的学生一律回户籍所在地读书。
（三）坚持逐类招生原则。一是依据居住房屋产权性质和户籍分类，即按学生父母合法产权住房、松山区户籍、非松山区户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合法产权住房、租房等标准分类；二是逐类招生，第一类招生完成后仍有剩余学位，开始第二类招生，以此类推，招满为止；三是租房的（松户租房、外户租房）区教育局将根据招生计划和学位报名情况进行统筹调剂安置学位。
（四）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各中小学校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不得跨学区招生、超计划招生、私自接收新生，违规招收的学生不予办理学籍，松山区内学生公用经费仍下拨到原校，在校期间出现的所有责任事故由接收学校负责。
（五）严格实施阳光分班。对于新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新生，各中小学要使用赤峰教育云平台提供的软件实施阳光分班、均衡编班，保证各班级在学生人数、性别比例等方面保持相对均衡。所有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必须采取电脑均衡分班的办法进行分班。所有新生必须全部纳入电脑软件系统进行均衡分班。
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区纪检监察部门、区教育局、摇号选取的新生家长代表将在学校分班时入校现场监督，并对“阳光均衡分班”的各项工作跟踪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将追究责任。通过实施阳光招生、均衡分班，均衡配置教师资源，从根本上解决新生入学择班问题，创建健康有序、平等和谐、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
（六）优抚对象子女入学。驻松山区部队现役军人子女、驻松山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松山区残障儿童。所称驻松山区部队现役军人子女，是户籍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的驻地在松山区的现役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所称驻松山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是烈士的子女、因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英雄模范的子女、在职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
（七）学区双向选择。按照学区划分，《招生意见》中部分学区可以双向选择。双向选择，指的是家长可以根据合法固定房产选择去相对就近的两所学校中的其中一所报名就读，但不可以同时兼报，只能选其一报名就读。
（八）明确分工，强化管理。区教育局招生工作小组负责报名学生材料采集和相关证件初审，由工作组成员携带相关材料到各部门查验核实。
（九）全面强化监督问责。招生工作实施问责制，严格招生工作要求，发挥监督检查作用，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扰乱招生秩序、提供虚假证件和伪造证件的予以严肃处理，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在全社会形成招生打假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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